
退学处理公告

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育部 41 号令）第三

十条及《河南工程学院普通本（专）科学生学籍管理规定（修订）》

（河工院教〔2025〕224 号）第四十三条规定，经校长专题会议

研究，对逯玮娅等 5名学生予以退学处理。因以下学生已离校且

学校难以与学生取得联系，退学处理决定书无法直接送达或邮寄

送达。根据教育部 41 号令第五章第五十五条规定“难于联系的，

可以利用学校网站、新闻媒体等以公告方式送达”，现通过学校

网站公告方式进行送达，公告时间为 2026 年 7月 3日—7 月 17

日，公告期满视为送达。具体信息如下：

学号 姓名 学院 专业班级 予以退学原因

2022**

**7207
魏镜羽

电气信

息工程

学院

软件工程（智

能物联）2242

2025-2026 学年第二学期未按时报

到注册而又未履行暂缓注册手续；

未经批准连续两周以上未参加学校

规定的教学活动

学生对学校退学处理决定有异议的，根据《河南工程学院学

生申诉处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 10 日内，

可向学校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，逾期视为放弃权利，不

再受理。

特此公告。

教务处

2026 年 7月 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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